缩短招标投标期限提议书
致： （投标人）
由我单位招标的   （招标工程名称）               ，现根据《汕头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现向你单位提议对招标投标时限缩短进行缩短，拟定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时间为          年     月    日上午   时   分，投标期限为       天。若你单位同意上述缩短招标投标时限的提议，请将附件《缩短招标投标期限提议答复函》由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及加盖单位公章递交给招标人，递交截止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前，递交地址：                                   ，递交方式：书面（或传真）递交。
若所有投标人同意，则按照附件中“缩短安排”进行招标投标，否则按照附件中“常规安排”进行招标投标。招标人或由招标代理机构将在汇总投标人答复结果后向投标人告知最终投标人答复结果，各项招标投标时间安排将在《汕头建设网》上公布。
招标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1、《缩短招标投标期限提议答复函》；
2、《汕头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时间表（常规安排）》

      《汕头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时间表（缩短安排）》
